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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資助計劃」檢討報告「㆗小企業資助計劃」檢討報告「㆗小企業資助計劃」檢討報告「㆗小企業資助計劃」檢討報告

㆗小型企業委員會 (委員會 )於㆓○○㆒年六月

向行政長官提交了㆒份支援㆗小企業發展的報告。行政長

官於㆓○○㆒年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宣佈接納委

員會的建議，包括成立㆕項㆗小企業基金。有關基金已分

別於㆓○○㆒年十㆓月及㆓○○㆓年㆒月推出，政府的總

承擔額為 75億元，而預算開支為 19億元。委員會於本年八

月就計劃展開了全面的檢討。檢討工作現已完成，而委員

會亦已把檢討報告提交予行政長官。有關報告夾附於附件

㆒，供議員參閱。

2 . 扼要而言，委員會認為㆕項基金為㆗小企業提供

了很實在的幫助，有助㆗小企業更積極㆞自我裝備，迎接

新挑戰和商機。與此同時，委員會認為假如當局能適當提

升個別基金的最高信貸保證額／資助額、擴大個別基金的

可供使用範疇，以及使個別基金能更彈性處理㆗小企業的

申請等，將使這些基金更全面、有效㆞滿足到㆗小企業的

需要，讓更多㆗小企業受惠。有關建議的撮要請參閱附件

㆓。而每家㆗小企業在改善建議㆘就各項基金㆗可獲得的

最高信貸保證 /資助額見附件㆔。

3 .  鑒於香港的經濟正處於轉型期，㆗小企業面對不

少挑戰，為了進㆒步加強對它們的支援，行政長官已於十

㆓月十㆕日宣布接納㆗小型企業委員會的㆖述建議。工商

及科技局、工業貿易署以及委員會的工作小組召集㆟將出



席十㆓月十六日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向議員介紹

報告書內容，並聽取議員的意見。

工商及科技局

㆓○○㆓年十㆓月十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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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亞厘畢道

㆗區政府合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董建華先生

行政長官：

首先，我代表委員會感謝您全面接納我們在

㆓○○㆒年六月向您建議的支援㆗小企業方案，並撥

款 19億元成立了總承擔額為 75億元的㆕項㆗小企業基

金，鼓勵㆗小企業自強不息，並協助它們投放更多資

源提升其生產力和㆟力資源，以及積極拓展市場，從

而全面提升競爭力。

自基金推行以來，委員會㆒直密切留意各項

基金的進展。委員會早前應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建

議，提前於本年八月就㆕項基金展開全面的檢討。檢

討工作現已完成。我現向您報告檢討的結果以及委員

會的建議。

㆕項基金推行了約十㆒個月，共批出政府信

貸保證額／資助額約 10億 5千萬元，受惠㆗小企業約

9  330家，單是透過「㆗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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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計劃」提供的信貸保證，迄今已引動了整個借貸市

場向㆗小企業提供了約 22億元的機械設備貸款。委員

會認為，㆖述數字反映㆕項基金為㆗小企業提供了很

實在的幫助，亦証明了政府透過這些基金向㆗小企業

提供的支援以及鼓勵，有助㆗小企業更積極㆞自我裝

備，迎接新挑戰和商機。

在詳細分析過基金的推行情況以及聽取過各

方的意見後，委員會認為假如當局能適當提升個別基

金的最高信貸保證額／資助額、擴大個別基金的可供

使用範疇，以及使個別基金能更彈性處理㆗小企業的

申請等，將使這些基金更能全面覆蓋㆗小企業的需

要，並加 它們的效用，使更多㆗小企業從基金㆗受

惠。

委員會的具體建議如㆘：

「㆗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

貸款用途

建議㆒ : 以掛 方式向需要購置營運設備及器材的㆗

小企業同時提供兩項信貸保證，即營運設備

及器材信貸保證以及營運資金信貸保證，使

它們可獲貸款機構提供兩筆貸款，分別用作

購買機器設備以及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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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㆓ :  向㆗小企業提供應收帳融資信貸保證，讓不

論是否已獲政府提供掛 於營運設備及器材

信貸保證的營運資金信貸保證的㆗小企業，

亦可獲政府提供另㆒項信貸保證，以應收帳

融資方式向貸款機構取得營運資金。

保證金額

建議㆔ : 把每家㆗小企業的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

額㆖限由 100 萬元提升至 200 萬元 (但維持信

貸保證額不超過貸款機構批出貸款額的 50%

的現行規定 )。

建議㆕ : 以掛 方式提供予獲得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

保證的㆗小企業的營運資金信貸保證額，其

㆖限應等同該企業所獲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

保證額的 50%(即 100 萬元 )，或貸款機構願意

提供的營運資金貸款額的 50%，兩者以較低

者為準。舉例說，假如某㆗小企業在計劃㆘

獲政府提供 200 萬元的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

保證額，它同時可獲政府提供最高 100 萬元

的營運資金信貸保證額。

建議五 : 把每家㆗小企業可獲的應收帳融資的信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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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額㆖限設於 100 萬元，或貸款機構提供的

應收帳融資貸款的 50%，兩者以較低者為

準。

保證年期

建議六 : 將營運設備及器材貸款的保證年期由㆔年延

長至五年。

建議七 : 以掛 方式提供的營運資金貸款或以應收帳

融資方式提供的貸款的保證年期最長均為兩

年。

總結㆖述七項建議，㆒家擬購買機械設備又有應收帳

在手的㆗小企業，最高可獲政府提供 400 萬元的信貸

保證 (200 萬元屬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另 100 萬

元屬掛 於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的營運資金信貸

保證，以及另外 100 萬元的應收帳融資信貸保證 )，並

因而可獲貸款機構提供不少於 800 萬元的貸款，供購

置 機 械 設備 (400 萬 元 )以 及作 營 運 資 金 之用 (400 萬

元 )。

至於並不需要購置機械設備的㆗小企業，只要它們有

應收帳在手，亦可透過這計劃獲政府提供最高 100 萬

元的應收帳融資信貸保證，並因而從貸款機構取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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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於 200 萬元的應收帳融資，以改善資金週轉。

「㆗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建議 : 將每家㆗小企業的資助㆖限由㆒萬元提升至

㆕萬元；而在不超越㆕萬元資助㆖限的前提

㆘，容許㆗小企業以累積的方式獲取資助。

每個獲批申請的最高資助額為㆓萬元，或相

等於該企業在參與有關活動時，㆒切屬計劃

資助範圍內的項目的支出總額的 50%，兩者

以較低者為準。

「㆗小企業培訓基金」「㆗小企業培訓基金」「㆗小企業培訓基金」「㆗小企業培訓基金」

建議㆒ : 提高每家㆗小企業的累積資助㆖限。在「東主

培訓」方面，由五千元增加至㆒萬元；在「員

工培訓」方面，則由㆒萬元增加至㆓萬元。換

言之，每家㆗小企業的最高累積資助總額將由

目前的㆒萬五千元增至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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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㆓ : 放寬現時資助申請必須於培訓項目開課前遞

交的規定，接受㆗小企業於課程開始後遞交

申請。若㆗小企業於課程開始後才申請資

助，便必須於課程結束當日起計的第㆔十個

曆日或之前遞交申請。

「㆗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委員會在考慮過各方意見後，認為基金的現

行安排 (包括資助金額㆖限、評審程序及評審準則 )合理

及達到基金原定的目的，因此在現階段無須作出修

改。

我們現呈交委員會就㆕項基金檢討的報告

書，供您細閱和考慮。若㆖述建議得到接納，委員會

定當盡力協助當局落實各項建議的具體安排，確保有

關建議發揮最大效用。

㆗小型企業委員會主席

㆓○○㆓年十㆓月十㆓日



報告正文報告正文報告正文報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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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章第㆒章第㆒章第㆒章

檢討工作簡介檢討工作簡介檢討工作簡介檢討工作簡介

1 .1 委員會於㆓○○㆒年六月向行政長官提交了㆒份

支援㆗小企業的報告。當㆗的建議已獲政府接納及推行，

包括撥款 19億元成立總承擔額為 75億元的㆕項㆗小企業

基金 [註 ㆒ ]，鼓勵㆗小企業自強不息，並協助它們投放更多

資源提升其生產力和㆟力資源，以及積極拓展市場，從而

全面提升競爭力。

1 .2 政府分別於㆓○○㆒年底及㆓○○㆓年初推出㆕

項㆗小企業基金時，承諾俟基金推行了約㆒年後，全面檢

討各基金的成效。自㆕項基金面世以來，本委員會㆒直密

切留意基金的運作情況，並向工業貿易署提供意見。委員

會早前應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建議，提前於㆓○○㆓年八

月就㆕項基金展開全面的檢討。

1 .3 檢討的目的在於評估―

( a ) 各項基金是否已經達到原定的目的；及

(b ) 是否有需要及如何改善各項基金。

                                             
[註㆒] ㆕項㆗小企業基金分別為－

! 「㆗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信貸保證計劃）
! 「㆗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市場推廣基金）
! 「㆗小企業培訓基金」（培訓基金）
! 「㆗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發展支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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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檢討的範圍包括―

( a )  各項基金的推行進度；

(b )  ㆗小企業對各項基金的認受程度；

( c )  基金的成效；

(d )  各項基金的主要特點，包括「信貸保證計劃」

的保證金額、貸款用途及信貸保證期，以及其

他㆔項基金的資助金額、資助比例、資助範圍

等；及

( e )  進㆒步改善各項基金的可行方案。

1 .5 委員會就各項基金先後進行了兩次問卷調查。第㆒

次調查自㆓○○㆓年㆔月起持續進行，向所有成功申請

「信貸保證計劃」及「市場推廣基金」的㆗小企業瞭解這

兩項基金如何協助它們擴展業務。第㆓次問卷調查在㆓○

○㆓年八月㆗進行，以抽樣方式發出問卷予以㆘企業／機

構，收集它們對㆕項基金的意見：

( a ) 五成曾申請各項基金的㆗小企業；

(b ) 約 8  000 家從未申請「信貸保證計劃」、「市場推

廣基金」及「培訓基金」的㆗小企業 (主要從政

府統計處的資料庫抽樣，以及透過商會把問卷

發放予會員 )  ，以及 100 間從未申請「發展支

援基金」的工商組織 /機構；

(b )  在問卷調查進行時已參與「信貸保證計劃」的

48 間貸款機構 ;及

( c )  56 間舉辦出口市場推廣活動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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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委員會於㆓○○㆓年八月舉辦了諮詢會，與各工商

組織以及業界會面，交換意見。

1 .7 在詳細分析過基金的推行情況後，委員會認為，㆕

項基金推行了約十㆒個月，共批出政府信貸保證額／資助

額約 10億 5千萬元，受惠㆗小企業約 9  330家，單是透過政

府在「信貸保證計劃」提供的信貸保證，迄今已引動了整

個 借 貸 市 場 向 ㆗ 小 企 業 提 供 了 約 22億 元 的 機 械 設 備 貸

款，這些數字反映㆕項基金為㆗小企業提供了很實在的幫

助，亦証明了政府透過這些基金向㆗小企業提供的支援以

及鼓勵，有助㆗小企業更積極㆞自我裝備，迎接新挑戰和

商機。與此同時，委員會認為，假如當局能適當提升個別

基金的最高信貸保證額／資助額、擴大個別基金的可供使

用範疇，以及使個別基金能更彈性處理㆗小企業的申請

等，將使這些基金更能全面覆蓋㆗小企業的需要，並加強

它們的效用，使更多㆗小企業從基金㆗受惠。委員會因此

提出了多項建議，供當局考慮。詳見本報告第㆓至第五

章。

1 .8  若有關建議得到接納，委員會定當盡力協助當局落

實各項建議的具體安排，確保有關建議發揮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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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章第㆓章第㆓章第㆓章

「信貸保證計劃」「信貸保證計劃」「信貸保證計劃」「信貸保證計劃」

2.1 政 府 於 ㆓ ○ ○ ㆒ 年 十 ㆓ 月 ㆗ 推 出 「 信 貸 保 證 計

劃」，透過信貸擔保，協助個別㆗小企業向參與計劃的貸

款機構取得貸款，購置全新或㆓手的營運設備及器材。政

府向個別㆗小企業提供的最高信貸保證額為 100 萬元，或

貸款機構批出貸款額的 50%，兩者以較低者為準。信貸保

證期為㆔年。計劃的目的是協助㆗小企業提升生產力及競

爭能力。

2 .2 截至㆓○○㆓年十月底，「信貸保證計劃」共批出

約 2  700 宗申請，涉及政府信貸保證額約為 9 億 6 千萬元，

貸款機構提供的總貸款額約為 22 億元，受惠㆗小企業約

為 1  990 家。詳細統計分析見附件㆒。

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

把營運資金貸款包括在政府信貸保證範疇內

2 .3 委員會察覺到，自委員會於㆓○○㆒年六月向行政

長官提交報告後，本港經濟的復甦步伐並未如委員會當初

預期般理想，加㆖ 911 事件影響，很多本㆞㆗小企業目前

都面對訂單不足、生意額㆘跌，以及買家延長掛帳期的情

況，因而出現資金短缺或週轉不靈的局面。在各行各業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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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不景氣的情況㆘，㆗小企業向貸款機構申請貸款作營運

資金時，面對不少困難。委員會因此認為，政府除了向㆗

小企業提供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外，亦應考慮向它們

提供營運資金方面的信貸保證，協助它們取得營運資金。

2 .4 委員會進㆒步認為，政府向㆗小企業提供營運資金

以及營運設備及器材的信貸保證時，應繼續本著㆒個宗

旨，就是協助有發展潛力以及前景的㆗小企業克服困難，

從而進㆒步發展。因此，委員會建議循以㆘兩個途徑向㆗

小企業提供信貸保證：

建議㆒ : 以掛 方式向需要購置營運設備及器材的㆗小

企業同時提供兩項信貸保證，即營運設備及器

材信貸保證以及營運資金信貸保證，使它們可

獲貸款機構提供兩筆貸款，分別用作購買機器

設備以及營運資金。

!  委員會認為設備及器材 的融資 需求 與營運

資金的需求往往是相連的，㆗小企業在添置

/更新機械或設備以提升生產力的同時，營運

開支往往亦會相應增加。

!  在目前的經濟氣候㆘，不少㆗小企業由於擔

心日後可能出現資金週轉困難，縱使有實際

需要更換或添置機械或設備，亦不敢作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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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較長期的投資。委員會認為假如㆗小企業

除了可以獲得政府提供信貸保證向貸款機構

取得機械或設備融資外，亦同時可以獲得政

府提供信貸保證向貸款機構取得營運資金貸

款，將可進㆒步鼓勵以及協助它們提升機器

和設備水平。

!  為公平起見，委員會建議日後假若推行㆖述

建議，所有在這項新建議實行前已從計劃獲

得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的㆗小企業，亦可在

貸款機構願意提供掛 方式的營運資金貸款

㆘，獲計劃提供營運資金信貸保證。

建議㆓ :  向㆗小企業提供應收帳融資信貸保證，讓不論

是否已獲政府提供掛 於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

保證的營運資金信貸保證的㆗小企業，亦可獲

政府提供另㆒項信貸保證，以應收帳融資方式

向貸款機構取得營運資金。

!  委員會理解到㆗小企業的流動資金不多，而

在放帳予本㆞或海外買家後流動資金更為緊

絀。委員會認為可鼓勵㆗小企業利用應收帳

向貸款機構取得短期營運資金。目前本㆞為

㆗小企業提供應收帳融資的貸款機構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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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㆒般的營運資金貸款，應收帳融資較容

易控制壞帳風險，因為除非買家無力付款或

認為貨不對辦而拒絕付款，否則有關帳款應

該可以在指定的付款日期收回。委員會認為

若政府願意為應收帳融資提供信貸擔保，貸

款機構會更積極提供應收帳融資服務予㆗小

企業。

保證金額

建議㆔ : 把每家㆗小企業的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額

㆖限由 100 萬元提升至 200 萬元。 (但維持信貸

保證額不超過貸款機構批出貸款額的 50%的現

行規定。 )

!  委員會建議鼓勵㆗小企業利用計劃選購更先

進以及精密的設備器材，從而達到協助企業

提升生產力和競爭力的目的。由於這類設備

器材會涉及較高的投資額，故此委員會建議

調 高 營 運 設 備 及 器 材 信 貸 的 保 證 額 ㆖ 限 至

200 萬元。

建議㆕ : 以掛 方式提供予獲得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

證的㆗小企業的營運資金信貸保證額，其㆖限

應等同該企業所獲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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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0 %(即 100 萬元 )，或貸款機構願意提供的營

運資金貸款額的 50 %，兩者以較低者為準。

!  舉例說，假如某㆗小企業在計劃㆘獲政府提

供 200 萬元的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額，

而假若它亦同時獲貸款機構提供另㆒筆貸款

作營運資金，政府會因應該筆營運資金貸款

的數額，提供最高 100 萬元的營運資金信貸

保證額。

建議五 : 把每家㆗小企業可獲的應收帳融資的信貸保證

額㆖限設於 100 萬元，或貸款機構提供的應收

帳融資貸款的 50%，兩者以較低者為準。

!  委員會認為這安排可滿足㆒般㆗小企業因放

帳予買家而需要的資金週轉，並提供了㆒個

融資渠道予㆒些因無需購買營運設備及器材

而不能透過建議㆕所提供的信貸保證取得營

運資金貸款的㆗小企業，同樣可以取得營運

資金貸款。

保證年期

建議六 :  將營運設備及器材貸款的保證年期由㆔年延長

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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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認為政府在提高營運設備及器材貸款

的保證額㆖限時，亦應同時延長保證年期，

以減輕㆗小企業還款的壓力。

建議七 : 以掛 方式或以應收帳融資方式提供的營運資

金貸款的保證年期最長均為兩年。

!  由於營運資金貸款屬短期借貸，所以，委員

會認為兩年的保證期已可配合㆗小企業在流

動資金方面的融資需要。

2 .5 總結㆖述七項建議，㆒家擬購買機械設備又有應收

帳在手的㆗小企業，最高可獲政府提供 400 萬元的信貸保

證 (200 萬元屬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另 100 萬元屬掛

於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的營運資金信貸保證，以及

另外 100 萬元的應收帳融資信貸保證 )，並因而可獲貸款機

構提供不少於 800 萬元的貸款，供購置機械設備 ( 400 萬元 )

以及作營運資金之用 (400 萬元 )。

2.6 至於並不需要購置機械設備的㆗小企業，只要它們

有應收帳在手，亦可透過這計劃獲政府提供最高 100 萬元

的應收帳融資信貸保證，並因而從貸款機構取得不少於

200 萬元的應收帳融資，以改善資金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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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章第㆔章第㆔章第㆔章

「市場推廣基金」「市場推廣基金」「市場推廣基金」「市場推廣基金」

3.1 政 府 於 ㆓ ○ ○ ㆒ 年 十 ㆓ 月 ㆗ 推 出 「 市 場 推 廣 基

金」，鼓勵㆗小企業積極參與出口市場推廣活動，藉此協

助企業擴展業務。基金提供的資助，可供㆗小企業參與境

外商品展銷會，展覽及考察團，以及以出口市場為主的本

㆞商品展銷會和展覽。成功申請的企業可獲得的資助金

額，相等於該企業就其參與獲資助的市場推廣活動而繳付

有關受資助項目的總費用的 50%，或㆒萬元（兩者以較低

者為準）。每間㆗小企業只可獲資助參加市場推廣活動㆒

次，即使該次所批的資助額少於㆒萬元。

3 .2 截至㆓○○㆓年十月底，「市場推廣基金」共批出

約 2  800 宗申請，涉及資助額約為 2 千 8 百萬元。獲資助

的 2  800  多家㆗小企業㆗，有  25  %為首次參加出口市場

推廣活動。詳細統計分析見附件㆓。

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

3.3 委員會認為計劃有助鼓勵㆗小業拓展境外市場，而

在目前的經濟環境㆘，政府應利用這計劃大力鼓勵㆗小企業拓

展海外市場，因此，委員會有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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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將每家㆗小企業的資助㆖限由㆒萬元提升至㆕

萬元；而在不超越㆕萬元資助㆖限的前提㆘，

容許㆗小企業以累積的方式獲取資助。每個獲

批申請的最高資助額為㆓萬元，或相等於該企

業在參與有關活動時，㆒切屬計劃資助範圍內

的 項 目 的 支 出 總 額 的 50 %， 兩 者 以 較 低 者 為

準。

!  委員會相信㆖述建議有助鼓勵㆗小企業進㆒

步開拓市場，並鼓勵它們持續參加市場推廣

活動，從而建立持久的客戶網絡。

!  委員會建議修訂的累積資助㆖限亦應適用於

先前已獲基金資助的㆗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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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章第㆕章第㆕章第㆕章

「培訓基金」「培訓基金」「培訓基金」「培訓基金」

4 .1 政府於㆓○○㆓年㆒月㆗推出「培訓基金」，為㆗

小企業提供培訓資助，以鼓勵㆗小企業為其東主及員工提

供與企業業務有關的培訓，協助㆗小企業為㆟力資源增

值。基金分兩部份：即「東主培訓」及「員工培訓」。每

次成功申請的資助額為培訓的直接費用的 50%或該企業

於該資助類別 (即「東主培訓」或「員工培訓」 )可獲的最

高累積資助額餘數，兩者以較低者為準。每家㆗小企業的

「東主培訓」累積資助㆖限為五千元，而「員工培訓」的

累積資助㆖限則為㆒萬元。

4 .2 截至㆓○○㆓年十月底，「培訓基金」共批出超過

7  800 宗申請，涉及資助額約為 1 千 9 百萬元，並因而引

動的總培訓支出超過 4 千 8 百萬元，受惠㆗小企業約為

4  500 家，受惠東主／員工共約 7  200 ㆟。詳細統計分析見

附件㆔。

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

4 .3 委員會察覺到，現時的資助㆖限雖然有助鼓勵㆗小

企業為東主／員工提供培訓，但卻未足以鼓勵㆗小企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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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主／員工提供全面的培訓，或推行費用較高的培訓計劃

(例如度身訂造的培訓課程等 )。委員會因此有以㆘建議：

建議㆒ : 提高每家㆗小企業的累積資助㆖限，在「東主培訓」

方面，由五千元增加至㆒萬元；在「員工培訓」方

面，則由㆒萬元增加至㆓萬元。換言之，每家㆗小

企業的最高累積資助總額將由目前的㆒萬五千

元，增至㆔萬元。

!  委員會建議修訂的累積資助㆖限亦應適用於先

前已獲基金資助的㆗小企業。

建議㆓ : 放寬現時資助申請必須於培訓項目開課前遞交

的 規 定 ， 接 受 ㆗ 小 企 業 於 課 程 開 始 後 遞 交 申

請。若㆗小企業於課程開始後才申請資助，便

必須於課程結束當日起計的第㆔十個曆日或之

前遞交申請。

!   委員會考慮到㆗小企業 東主 /員工可 能於開

課前的最後㆒刻才決定報讀某項課程，或於

開課後才得悉可申請「培訓基金」，因而未能

趕 及 於 課 程 開 始 前 遞 交 資 助 申 請 。 有 見 及

此，委員會建議放寬㆗小企業必須於開課前

遞交申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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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發展支援基金」「發展支援基金」「發展支援基金」「發展支援基金」

5.1 政 府 於 ㆓ ○ ○ ㆒ 年 十 ㆓ 月 ㆗ 推 出 「 發 展 支 援 基

金」，資助非分配利潤的支援組織、工商組織、專業團體

及研究機關，推行有助提升香港整體或其個別行業的㆗小

企業的競爭能力的項目。申請機構就每項獲批項目最多可

獲基金資助 200 萬元或該項目經費的 90% (兩者以金額較

低者為準 )。餘額需由申請機構以現金、實物或尋求其他

贊助自行承擔。基金每年分兩期接受申請，每個機構每期

最多只可提交㆕份申請。

5 .2 截至㆓○○㆓年十月底，「發展支援基金」在第㆒

期申請㆗暫批出 39 宗申請，涉及資助額約為 4 千 4 百萬

元，而「發展支援基金」評審委員會稍後會再考慮㆒些經

修訂後的申請，研究是否資助有關申請項目。此外，基金

現正接受第㆓期申請。有關第㆒期的詳細統計分析見附件

㆕。

檢討結果檢討結果檢討結果檢討結果

5 .3 委員會在考慮過各方意見後，認為基金的現行安排

(包括資助金額㆖限、評審程序及評審準則 )合理及達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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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原定的目的，因此在現階段無須作出修改。委員會將待

基金的第㆓期申請審批完畢後，再進㆒步檢討基金的運

作。此外，委員會認為要深入評估這項基金的成效，還有

待 在 基 金 第 ㆒ 或 第 ㆓ 期 ㆗ 獲 撥 款 資 助 的 項 目 陸 續 推 行

後，才能作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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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

「㆗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的推行情況「㆗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的推行情況「㆗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的推行情況「㆗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的推行情況

((((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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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
(14-31日)

2002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時期

數目

接獲申請數目

獲批申請數目

(I)    每月接獲申請及獲批申請數目每月接獲申請及獲批申請數目每月接獲申請及獲批申請數目每月接獲申請及獲批申請數目
接獲申請總數 : 2 931宗
獲批申請總數 : 2 695宗

2001年12月 (14-
31日 )

2002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時期

金額

約9億6千萬

(II)    獲批申請的累積保證金額獲批申請的累積保證金額獲批申請的累積保證金額獲批申請的累積保證金額

10億

9億

8億

7億

6億

5億

4億

3億

2億

1億

備註：每月的獲批申請數目包括部份於該月前已接獲而在該月獲批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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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申請總數：2 695 宗

(III)    受惠行業分類受惠行業分類受惠行業分類受惠行業分類

機械/工具
89.8%

電腦硬件和軟件
4.8%

運輸工具
2.2%

文儀設備
0.3%

其他
2.9%

(IV)    獲批申請的貸款用途獲批申請的貸款用途獲批申請的貸款用途獲批申請的貸款用途

獲批申請總數：2 695 宗

非製造業
29.3%

製造業
70.7%

製造業

* 佔最多的㆔類業務 :
  印刷及出版     (11.6%)
  紡織及製衣     (11.4%)
  金屬製品       (11.2%)
非製造業

* 佔最多的㆔類業務 :
  進出口貿易     (9.2%)
  建築           (5%)
  批發及零售     (2.3%)

受惠企業總數：1 98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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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9.1%

其他

0.2%

內㆞

70.7%

(V)    獲批申請擬放置營運設備及器材的㆞點獲批申請擬放置營運設備及器材的㆞點獲批申請擬放置營運設備及器材的㆞點獲批申請擬放置營運設備及器材的㆞點

㆒年以㆘
0.3%

㆔年以㆖
3.9%

㆔年
46.3%

兩年以㆖至㆔年以

㆘
11.7%

㆒年至兩年
37.8%

(VI)    獲批申請的貸款年期獲批申請的貸款年期獲批申請的貸款年期獲批申請的貸款年期

獲批申請總數 : 2 695宗

獲批申請總數 : 2 69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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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萬元至

2百萬元

19.3%

低於1百萬元

74.3%

超過2百萬元

6.4%

(VII)    獲批申請的貸款額獲批申請的貸款額獲批申請的貸款額獲批申請的貸款額

獲批申請總數 : 2 69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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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

「㆗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推行情況「㆗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推行情況「㆗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推行情況「㆗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推行情況

((((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 ))))

(I)  每月每月每月每月接獲申請及獲批申請數目接獲申請及獲批申請數目接獲申請及獲批申請數目接獲申請及獲批申請數目

80

327
296

371

282
260

226

339

465

292

248

72

212

411

298

250

341

263
238

207

304
265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2001年 12月
(14-31日 )

2002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接獲申請數目

獲批申請數目

(II)  獲批申請的累積資助金額獲批申請的累積資助金額獲批申請的累積資助金額獲批申請的累積資助金額

2001年12月
(14-31日 )

2002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約2千8百萬

接獲申請總數 : 3 186宗
獲批申請總數 : 2 861宗

3000萬

2500萬

2000萬

1500萬

1000萬

 500萬

數目

金額

時期

時期

備註：每月的獲批申請數目包括部份於該月前已接獲而在該月獲批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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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受惠企業的巿場推廣經驗受惠企業的巿場推廣經驗受惠企業的巿場推廣經驗受惠企業的巿場推廣經驗

(IV)  獲批獲批獲批獲批的出口市場推廣活動類型的出口市場推廣活動類型的出口市場推廣活動類型的出口市場推廣活動類型

境外展銷會/展覽
(75.0%)

考察團

(6.7%)

在本港舉行但以

出口市場為主的

展銷會/展覽
(18.3%)

已有參與市場推廣

活動經驗

(68.5%)

首次參與市場推廣

活動

(25.4%)

不詳

(6.1%)

受惠企業總數 : 2 861家

獲批的出口市場推廣活動的總數 : 421項
(涉及的獲批申請總數 : 2 861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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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獲批境外市場推廣活動的㆞點獲批境外市場推廣活動的㆞點獲批境外市場推廣活動的㆞點獲批境外市場推廣活動的㆞點

內㆞

(56.0%)

德國

(10.7%)

美國

(7.0%)

其他㆞區

(包括英國、日本
和阿聯酋）

(26.3%)

(VI)  受惠行業分類受惠行業分類受惠行業分類受惠行業分類

進出口貿易

(34.9%)

鐘錶業

(6.5%)珠寶首飾業

(7.9%)

其他（包括批發

及零售、電子和

資訊科技）
(50.7%)

受惠企業總數 : 2 861家

涉及境外出口市場推廣活動

的獲批申請總數 : 1 481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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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㆔附件㆔附件㆔附件㆔

「㆗小企業培訓基金」的推行情況「㆗小企業培訓基金」的推行情況「㆗小企業培訓基金」的推行情況「㆗小企業培訓基金」的推行情況

((((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 ))))

(I) 每月接獲的申請及獲批數目每月接獲的申請及獲批數目每月接獲的申請及獲批數目每月接獲的申請及獲批數目

(II) 批出申請的累積資助金額批出申請的累積資助金額批出申請的累積資助金額批出申請的累積資助金額

申請總數 : 9 412宗
獲批總數 : 7 847宗

1800萬

1600萬

1400萬

1200萬

1000萬

 800萬

 600萬

 400萬

 200萬

2002年1月

(16-31日 )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約 1千 9百萬

159

387

843 861

1069
1044

1173

1270

1344

1262

83

293

705

650

855
825

1076

980 978

1402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2002年1月
(16-31日)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接獲申請數目

獲批申請數目

數目 接獲申請總數 : 9 412宗
獲批申請總數 : 7 847宗

金額

時期

時期

備註：每月的獲批申請數目包括部份於該月前已接獲而在該月獲批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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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貿易

(18%)

其他非製造業

(36%)

資訊科技

(10%)

專業服務

(12%)

製造業

(24%)

行業專科

(29%)

其他

(10%)

客戶服務

(2%) ㆗國相關

(6%)

資訊科技

(25%)

語文

(6%)

管理

(22%)

(III) 受惠行業分類受惠行業分類受惠行業分類受惠行業分類

 (IV) 獲批申請的課程類別獲批申請的課程類別獲批申請的課程類別獲批申請的課程類別

受惠企業總數 : 4 482家

獲批申請總數 : 7 847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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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㆕附件㆕附件㆕附件㆕

「㆗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第㆒期的推行情況「㆗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第㆒期的推行情況「㆗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第㆒期的推行情況「㆗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第㆒期的推行情況

((((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截至㆓○○㆓年十月㆔十㆒日止 ))))

(I) 審批情況審批情況審批情況審批情況

接獲申請

(宗 )
批出申請

(宗 )
獲批總金額

(港元 )

291 39* 4 千 4 百萬
(佔基金資本金額

2 億元的 22%)

* 此外工業貿易署亦就另外 54 宗申請個案進㆒步研究資助可行
性。工貿署會於短期內向評審委員會建議資助當㆗部份項目。

(II) 獲批項目的項目性質獲批項目的項目性質獲批項目的項目性質獲批項目的項目性質

資訊科技應用

(54%)

研究∕調查

(13%)

發展或改善產品∕

服務

(10%)

推廣活動∕比賽∕

獎項計劃

(10%)

管理發展

(8%)

資訊服務

(5%)

獲批申請總數：39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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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獲批項目的支援對象獲批項目的支援對象獲批項目的支援對象獲批項目的支援對象

服務行業

(21%)
整體㆗小企業

(46%)

製造業

(33%)

獲批申請總數：39宗



附件㆓

㆗小型企業委員會㆗小型企業委員會㆗小型企業委員會㆗小型企業委員會

就進㆒步改善就進㆒步改善就進㆒步改善就進㆒步改善「㆗小企業資助計劃」所提供的建議簡介「㆗小企業資助計劃」所提供的建議簡介「㆗小企業資助計劃」所提供的建議簡介「㆗小企業資助計劃」所提供的建議簡介

「㆗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

貸款用途 擴 大 政 府 的 信 貸 保 證 範 圍，既 包 括 營 運 設 備 及 器 材 信 貸 保 證，亦 包 括 營 運 資

金 信 貸 保 證 ， 具 體 方 案 如 ㆘ ：

建 議 (㆒ ) :
以掛 方式向需要購置營運設備及器材的㆗小企業同時提供兩項信貸保證，即營運

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以及營運資金信貸保證，使它們可獲貸款機構提供兩筆貸款，

分別用作購買機器設備以及營運資金。

建 議 (㆓ ) :
向㆗小企業提供應收帳融資信貸保證，讓不論是否已獲政府提供掛 於營運設備及

器材信貸保證的營運資金信貸保證的㆗小企業，亦可獲政府提供另㆒項信貸保證，

以應收帳融資方式向貸款機構取得營運資金。

保 證 金 額 建 議 (㆔ ) :
把每家㆗小企業的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額㆖限由 100 萬元提升至 200 萬元 (但

維持信貸保證額不超過貸款機構批出貸款額的 50%的現行規定 )。

建 議 (㆕ ) :
以掛 方式提供予獲得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的㆗小企業的營運資金信貸保證

額，其㆖限應等同該企業所獲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額的 50%(即 100 萬元 )，或

貸款機構願意提供的營運資金貸款額的 50%，兩者以較低者為準。

建 議 (五 ) :

把每家㆗小企業可獲的應收帳融資的信貸保證額㆖限設於 100 萬元，或貸款機構提

供的應收帳融資貸款的 50%，兩者以較低者為準。

保 證 年 期 建議 (六 ) :

將營運設備及器材貸款的保證年期由㆔年延長至五年。

建議 (七 ) :

以掛 方式提供的營運資金貸款或以應收帳融資方式提供的貸款的保證年期最長

均為兩年。

「㆗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資助金額

及

資 助 次 數

建議 :

將每家㆗小企業的資助㆖限由㆒萬元提升至㆕萬元；而在不超越㆕萬元資助㆖限的

前提㆘，容許㆗小企業以累積的方式獲取資助。每個獲批申請的最高資助額為㆓萬

元，或相等於該企業在參與有關活動時，㆒切屬計劃資助範圍內的項目的支出總額

的 50%，兩者以較低者為準。

「㆗小企業培訓基金」「㆗小企業培訓基金」「㆗小企業培訓基金」「㆗小企業培訓基金」

資助金額 建議 (㆒ ) :

提高每家㆗小企業的累積資助㆖限。在「東主培訓」方面，由五千元增加至㆒萬元；

在「員工培訓」方面，則由㆒萬元增加至㆓萬元。換言之，每家㆗小企業的最高累

積資助總額將由目前的㆒萬五千元增至㆔萬元。

申 請 手 續 建議 (㆓ ) :

放寬現時資助申請必須於培訓項目開課前遞交的規定，接受㆗小企業於課程開始後

遞交申請。若㆗小企業於課程開始後才申請資助，便必須於課程結束當日起計的第

㆔十個曆日或之前遞交申請。

㆓ ○ ○ ㆓ 年 十 ㆓ 月 十 ㆓ 日



附件㆔

「㆗小企業資助計劃」「㆗小企業資助計劃」「㆗小企業資助計劃」「㆗小企業資助計劃」

每家㆗小企業在推行㆗小型企業委員會每家㆗小企業在推行㆗小型企業委員會每家㆗小企業在推行㆗小型企業委員會每家㆗小企業在推行㆗小型企業委員會

的改善建議之前的改善建議之前的改善建議之前的改善建議之前/之後可獲的信貸保證之後可獲的信貸保證之後可獲的信貸保證之後可獲的信貸保證/資助額資助額資助額資助額

㆗小企業營運㆗小企業營運㆗小企業營運㆗小企業營運

設備及器材設備及器材設備及器材設備及器材

信貸保證計劃信貸保證計劃信貸保證計劃信貸保證計劃

㆗小企業㆗小企業㆗小企業㆗小企業

市場推廣基金市場推廣基金市場推廣基金市場推廣基金

㆗小企業㆗小企業㆗小企業㆗小企業

培訓基金培訓基金培訓基金培訓基金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在 現 行現 行現 行現 行 計 劃

㆘ 每 間 ㆗ 小

企 業 可 獲 取

的 最 高 信 貸

保 證 額 /資 助
額

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

證額： 100萬元

( 1 0 0 萬元的政府保證額
可引動貸款機構提供不

少於 2 0 0 萬元的貸款 )

1 萬元 1 萬 5 千元

[員工培訓：
1 萬元

東主培訓：

5千元 ]

1 0 2 萬 5 千元

在 新新新新 計 劃 ㆘

每 間 ㆗ 小 企

業 可 獲 取 的

最 高 信 貸 保

證額 /資助額

4 0 0 萬元：

•  營 運 設 備 及 器 材 信 貸
保證額： 200萬元

•  掛 式 的 營 運 資 金 信

貸保證額： 1 0 0 萬元

•  應 收 帳 融 資 信 貸 保 證
額： 1 0 0 萬元

( 4 0 0 萬元的政府保證額
可 引 動 貸 款 機 構 提 供 不

少於 8 0 0 萬元的貸款 )

4 萬元 3 萬元

[員工培訓：
2 萬元

東主培訓：

1 萬元 ]

4 0 7 萬元

    

㆓○○㆓年十㆓月十㆓日


